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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 110年 9月份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9月 30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府 A棟 5樓第一電腦教室 

主席：陳秘書長季媛                             紀錄：邱郁蘋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應出席 54員、出席 39員、缺 9員、

請假 6員 

一、 主席致詞： 

    本縣道安會報顧問及各位伙伴大家好，首先跟大家報告好

消息，本縣榮獲交通部 109 年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

改進方案執行成果實施計畫」年終視導 4 項金安獎，公路監理

第 1名、安全教育第 2名、綜合管考第 2名，安全宣導第 3名，

在此感謝道安顧問的指導以及全體道安夥伴之幫忙與戮力合

作，也期望明年度各位夥伴也能再創佳績，為本縣縣民創造更

安全的道路交通環境與秩序。 

    此外，今年的 10月是交通部所訂定、一年一度的「交通安

全月」，而這個活動也是我國響應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發起的

「全球道路安全週」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活動。根據國內交

通事故統計，每年 9 月份到年底適逢開學季，全國交通事故死

傷人數開始攀升，機車涉入死傷人數也跟著攀升，且事故發生

地點有大約六成是發生在路口，因此今年的活動主軸聚焦在「路

口安全」這個主題上，呼籲社會大眾一起來努力。 

    楊縣長也非常重視此活動，不僅昨日(9/29)在績優交通導

護志工及導護教師表揚大會中率先宣示，本縣更在 10/1 至

10/30 活動期間舉辦多種不同種活動及宣傳，稍後由秘書組向

各位詳細報告。因此我也在此提出今年交通安全月的倡議：「路

口慢看停，行人停看聽」。也請各單位可透過各種管道讓大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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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大聲倡議，讓社會大眾一起重視交通安全的重要性，持續

往「零事故」的目標邁進，謝謝大家。 

二、 上次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復彙表(詳會議資料)。 

三、 本縣執行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10年度 8

月份各小組執行工作計畫成果：詳會議資料。 

道安顧問意見： 

(一) 張顧問新立： 

1. 提醒工程單位交通改善後可多進行觀察與追蹤。 

2. 新竹縣高齡者人口比例其實較全國低，年輕族群事故受傷

比例相對高，於市區應加強年輕族群宣導，於鄉鎮應加強

高齡者宣導力度。 

3. 因高齡者宣導上較不容易觸及，冀各單位進到社區、鄰里

長加強宣導，或由學童帶入家庭。 

4. 本次交通安全月係為改造台灣文化：安全意識之覺醒、安

全之能提升及安全行為實踐。建請各單位(鄉鎮市公所、

分局、派出所)帶回單位、家中宣傳，以及加強宣導實質

內容(如：停的意義)而非僅口號，同時也延續活動的熱度

至年底。 

5. 號誌增設或缺口封閉需考量流量、巷弄距離、轉向比、民

眾需求等，應審慎評估或改用其他改善方案，應以安全為

優先設計準則，而非用生命之代價換取方便。 

6. 呼籲宣導閃紅號誌之意義「停車再開」，閃黃須「減速慢

行」，以及相關道路設施意義(如：道路邊線或車道線)。 

7. 辦理主要汽機車駕駛人登錄作業計劃之目標值如何設定?

請補充說明為何進度為 253.2%? 

8. 自行車為學童從走路在邁入車輛使用之銜接階段，建請在

自行車教學活動中教導身為慢車在道路上的責任義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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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 

9. 針對高台山交通管制一案，倘以地方長遠發展目標、需求

評估考量，可評估擴建或道路拓寬之可行性、必要性或整

體相關建設計畫等一併考量。 

10. 縣政十三路學童通學人行步道，考量眾多因素較不建議繪

設(時段性)標線型人行道。建議學校在特定地段、時段以

交通錐與連桿區隔人車空間，或由學校圍牆內縮增設實體

人行道。停車問題須全盤考量而非鼓勵路邊停車。 

11. 光明六路(莊敬南北路至自強南、北路段)之號誌設計不連

鎖，恐影響車輛搶快之安全疑慮。 

(二) 陳顧問鴻輝： 

1. 莊敬五街與勝利 11 街建議現勘，並依相關設置規則，取

得最佳共識，倘無法設置三色號誌，可考慮設置閃燈號

誌，同時應配合檢視環境改善(如：路口轉角增設反光鏡

提供給兩側用路人)。 

2. 國民中小學大型車內輪差及視野死角體驗活動場次可配

合交通安全月進行。 

(三) 劉顧問馨隆： 

1. 建請教育民眾觀念：並非設置三色號誌則可解決路口事故

頻繁問題，倘一旦設置，又無車流量反而引發民怨，應依

相關設置標準評估。 

2. 過去常依民意需求設置中央分隔缺口，然而後續安全疑慮

須改善(封閉)則較困難，封閉缺口應為現今長期趨勢。 

3. 可評估僅上放學時段需求，是否真有繪設標線型人行道必

要性?台北市之標線型人行道大多全時段皆有需求。建議

學校可透過臨時性管制處理。 

4. 建議新設道路或重劃區道路工程規畫可於設計階段時將

交通問題全盤考量，避免建設完成後再做封閉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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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明六路庇護島工程有建立車輛禮讓行人之氛圍，基於人

本交通理念，建議交通安全月時期加強落實車輛不禮讓行

人之執法，並下次呈現績效。 

四、 臨時動議： 

(一) 林議員禹祐： 

1. 成功八街與成功十街缺口封閉是否有請當地里長會勘? 

2. 建請研議考量竹北市莊敬五街與勝利 11街增設紅綠燈? 

主席回應： 

1. 針對成功八街與成功十街一案，請竹北市公所再次邀

請里長、議員確認。 

2. 針對竹北市莊敬五街與勝利 11街，請工程小組參考顧

問意見，盡速安排現勘評估尋找最佳方案。 

(二) 尖石鄉公所：尖石鄉錦屏村那羅高台山登山口聯外道路管制

措施 

主席回應：請尖石鄉公所製作高台山交通管制之大客車停車
換乘接駁之公告牌面，俾以避免執法面之申訴；並將顧問意

見納入參考，本案交通管制措施原則同意。 

(三) 竹北市公所：縣政十三路學童通學人行步道，建請評估是否

施作? 

主席回應：請竹北市公所參考顧問及相關單位意見，倘有再

次續商之必要，請公所邀集本府相關單位與會研商。 

 

五、 會議決議： 

(一) 建請工程執行單位多觀察追蹤改善後之工程。 

(二) 呼籲各單位及鄉鎮市公所共同響應交通安全月(如：置換粉

絲專頁大頭貼、CMS、加強各管道宣導)，並於 10月底前配
合回傳相關照片予秘書組以共同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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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紅綠燈增設與否，計畫執行面橫向聯繫非常有必要，依

據法規、科學數據等進行合理方案規劃，最後應加強對民眾

的溝通。 

(四) 有限人力下仍請執法單位加強執法，同時應搭配教育及宣

導，下次會議請執法小組說明具體強化措施及績效。 

(五) 請工程小組說明光明六路(莊敬南北至自強南北路段)之號
誌連鎖設計。 

(六) A1類道路交通事故工程改善管制表，解除列管編號：1、3、

5-1、5-2、5-3、7、8、9、10、13-1、15-4、16。 

(七) 請各單位及小組依上述會議決議辦理。 

六、 散會。(同日上午 11時 30分) 


